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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教协会简介

 

　　中国道教协会（以下简称本会）成立于1957年，是全国道教徒联合的非营利性的爱国宗教团体和教务组织。 

　　本会的英文译名： TAOIST ASSOCIATION OF CHINA，英文缩写：TAC。 

　　本会宗旨：团结、带领全国道教徒爱国爱教，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道教中国化方向，积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发扬道教优良传统，兴办道教事业，弘扬

　　本会的业务范围： 

　　（一）协助党和政府贯彻落实宪法、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 

　　（二）联系服务道教教职人员和信教群众，反映道教界意见和合理诉求，依法维护道教教职人员和信教群众的合法权益，引导道教教职人员和信教群众履行公民义务； 

　　（三）加强对地方道教团体、道教院校、道教活动场所的教务指导，建立健全道教有关规章制度并督促落实； 

　　（四）开展道教思想建设，阐释道教教义教规，开展道教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进行道教学术与典籍研究，协助做好道教文物古迹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五）开展道教宣传工作，整理编印道教书刊，依法从事互联网道教信息服务； 

　　（六）培养道教人才，提高道教徒整体素质；对中国道教学院进行日常管理和指导监督；根据道教工作需要、按照规定选派和接收道教留学人员； 

　　（七）经业务主管单位授权，认定、教育、管理道教教职人员，加强教风建设，健全道教教职人员奖惩机制和准入、退出机制； 

　　（八）主办传戒、授箓、罗天大醮等重大教务活动；做好直属宫观的管理工作； 

　　（九）开展社会公益慈善活动和社会服务工作，弘扬道教生态环保理念； 

　　（十）开展同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道教组织及海外道教界侨胞的交往与联谊工作； 

　　（十一）加强与国外道教组织、道教界人士及国际宗教和平组织的友好往来，促进中外道教文化交流，开展道教的国际联谊工作； 

　　（十二）宪法、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职能。 

　　本会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全国代表会议。全国代表会议每五年召开一次。理事会是全国代表会议的执行机构，在全国代表会议闭会期间领导本会开展工作。 

　　在全国代表会议召开期间，由理事会选举会长、副会长，决定秘书长。会长是本会法定代表人。 

　　本会会址设在北京。 

　　现任中国道教协会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名单： 

　　会　长：李光富 

　　副会长：张金涛　黄至杰　孟至岭　袁志鸿　胡诚林　谢荣增　陆文荣　张高澄　吴诚真（女）　董中基　张诚达　吉宏忠　 

　　　　　　张明心（女）　赵理修　邓信德　袁宗善　梁崇雄　吴理之 

　　秘书长：李寒颖 

　　本会详细介绍请见本网“道教组织”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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